
江苏省常州市钟楼区人民法院

公 告

（2026）苏 0404 破 5 号之一

本院于 2026 年 2 月 6 日作出（2026）苏 0404 破申

5 号民事裁定书，裁定受理常州赛迪恒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

破产清算。本院受理后，指定江苏乐天律师事务所担任常州

赛迪恒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管理人。

本院在审理过程中查明，常州赛迪恒业信息技术有限公

司可供清偿的财产 41.97 元，截至 2026 年 5 月 15 日，债

务人负债金额总计 1067923.44 元，故债务人确已资不抵

债，不能清偿全部债务，且无重整、和解可能。依据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二条第一款、第一百零七条第一

款之规定，本院于 2026年 5月 28日裁定宣告常州赛迪恒业

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破产。

特此公告。

常州市钟楼区人民法院 

二○二六年五月二十八日 


